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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体何以作为语法
＊

施春宏

（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国际教育研究院／语言科学院，北京１０００８３）

提　要　语体语法学是新近兴 起 的 一 门 基 于 不 同 语 言 界 面 相 互 作 用 而 生 发 的 分 支 学 科。文

章首先将当前语体研究 的 基 本 路 径 概 括 为 修 辞 语 体 学 和 语 法 语 体 学，简 要 阐 释 了“修 辞 语 体 观”

“语法语体观”，并将语法语体学 进 一 步 区 分 为 描 写 语 体 学、功 能 语 体 学 和 形 式 语 体 学。在 此 基 础

上，文章主要从语体语法的基本理 念、考 察 视 角 和 基 本 机 制 这 三 个 方 面 来 系 统 梳 理 和 阐 释 语 体 何

以作为语法的基本原理，以期进一步论证语体语法作为学术体系意义上的“语法”的学理基础和学

科前景。

关键词　语体语法　修辞语体　语法语体　功能语体　形式语体　语体机制　大语法

一、引　　言

本文论题“语体何以作为语法”中的“何以”有两重理解，一是语体“为何”可以作为语法，二
是语体“如何”制约语法和语法“如何”建构语体。当然，我们在具体分析时，并不将两者严格区

分开来，而是综合处理，整体说明。
一般理解，语法指的是组词造句之法。这是狭义的语法。广言之，语法则是指语言之法，

即语言结构及结构化的方式，它概指语言各个部门的法则，不仅包括组词造句之法（形态／词

法、句法），还包括语音（音系、韵律、调律）结构之法，还有篇章结构之法，以及语义结构之法，当
然也包括语言结构的运用之法。也就是说，凡语言的运算系统中必须具备的规则性的结构方

式和规律性的约束条件，都属语法。从“法”的角度来认识，语言各部门的语法，都可以用合法

与非法的形式对立来体现。显然，这是一种“大语法”，包括音法（包括音系和韵律）、词法、句

法、章法、义法及各层面语言成分的用法，这是对语法的最为广义的理解（当然，其核心仍是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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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和句法，尤其是句法），也渐渐成为当代语法观的基本理解。语体语法视野中的语法观就是

这样的一种大语法观，它立足语体系统，考察影响语体表现的各个语言维度的构造机制及其表

达手段。因此，语体语法必然关注体现语体属性的各种语法形式和意义、结构和功能、机制和

动因、手段和范畴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尤其 是 在 作 为“小 语 法”的 词 法 和 句 法 中，其 体 现

出的语体语法特征已经得到了学界较多的关 注 和 探 索。学 界 已 经 认 识 到，语 言 系 统 内 部 存

在着语体之别，不同的语体 在 表 现 形 式 和 表 达 方 式 上 有 系 统 的 差 异；并 在 探 索 中 进 一 步 发

现，不同的语体之间 既 有 运 作 原 则 上 的 共 性，又 有 语 体 原 则 支 配 下 不 同 参 数 设 置 的 差 别。
即语体不同，语法有别。对立性 语 体（如 正 式 语 体 与 非 正 式 语 体）之 间 存 在“大 同 而 又 大 不

同”的关系：基本语法结构关系的格局大同，但在语体系统的表达方式上又大 不 同。对 立 性

语体的语法形式具有互补 分 布 的 特 征，两 者 之 间 还 有 通 用 体 形 式，它 们 共 同 构 成 了 整 个 语

言交际系统。
语体研究，由于理论背景和认知角度的不同，形成了多维语体观（具体内涵见下文）。具体

到“语体语法”（Ｒｅｇｉｓｔｅｒ　Ｇｒａｍｍａｒｒ），虽从字面上看可宽泛地指基于语体分化的语法研究，但

就目前的研究实践来看，则特指一种从形式语法角度来观察语体特征的研究路径，即将其作为

专名来使用，如同Ｒｏｎａｌｄ　Ｗ．Ｌａｎｇａｃｋｅｒ将“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Ｇｒａｍｍａｒ（认知语法）”作为专名来使

用。这种语体观认为语体语法是“语体系统里面使用的语法”（冯胜利２０１８：１），即形式体系

中的不同成分具有不同的语体功能，因而将语体语法视为语言系统中的一个独立范畴，其特征

体现于音系、韵律、词法、句法、篇章、语义等各个层面的语法范畴之中（冯胜利、施春宏２０１８ａ、

２０１８ｂ）。凡语言系统中某种结构形式的变 化 和 某 项 特 征 的 有 无 或 差 异 能 够 体 现 为 语 体 功 能

的对立或改变，都可成为实现语体的表现手段和方式。如同一句法位置语法成分的对立或有

无、句法成分位置的高低以及移位距离的长短、单双音节组词构语方式的对立差异、韵律结构

的轻重悬差、语义特征的具体抽象、表达时空的具体泛化等。语体语法重在发现不同形式的语

体功能，故而它是形式偏向的语法系统。因此，形式句法、韵律语法、结构主义语法等的形式分

析路径和手段都可为语体语法所用，功能主义的语体分析成果若能从语体功能角度对形式—
功能对应系统的关系做出说明，也会成为语体语法的重要资源。

下面我们先概括介绍当前语体学的研究现状和基本认识，在此基础上，从基本理念、考察

视角和基本机制这三个方面来系统梳理和阐释语体何以作为语法的基本原理，以期进一步论

证语体语法作为学术体系意义上的“语法”的学理基础和学科前景，并借此为语体语法开拓更

广泛的理解和应用空间。

二、“双峰并峙，三江汇流”的多维语体观

为了更为清晰地定位语体语法，我们有必要系统梳理一下不同语体研究路径中的“语体”
观。关于“语 体”的 理 解，虽 取 同 名，但 所 指 甚 殊，更 合 适 的 称 说 应 该 是“语 体１、语 体２、语

体３……”。但既然均称语体，则或有某种通约之处，这就是语言交际的体式，但这又是极其宽

泛的理解。大体而言，是重在表达效果还是成分分布，是基于功能动因还是结构机制，目前学

界基于汉语事实的研究主要有两种“语体”观念及其指导下的四种路径，呈现为“双峰并峙，三

江汇流”的态势，“双峰”即修辞语体观和语法语体观指导下的两种研究范式，“三江（汇流于语

法）”即语法语体观指导下的三种语体研究范式。本文的目标是阐释语体语法的研究范式，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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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下文对其他语体观的研究现状并不试图做出全面的文献梳理，而主要是通过与语体语法研

究相对照而阐释其研究路径中呈现出来的基本观念。

２．１　修辞语体观

在很长时期里，修辞研究都将语体（这里当然是修辞学视野中的语体，而非语体语法所言

的语体）研究作为自己的重要领地，语体学研究基本上可以看作是修辞学（尤其是传统修辞学）
的一个分支学科。这种语体观，我们称作修辞语体观，基于这种观念的语体研究可以称作修辞

语体学。
修辞语体观主要是从表达效果和文体类型来看语体的。传统修辞学对语言现象的研究多

从表达效果、风格特征出发，因此对语体的认识也主要从某种效果、风格可以选择哪些变体形

式、表达方式去实现这个角度来考察，这也就常与风格学、文体学相关联。基于此，这样的研究

路径往往将文体类型视为语体特征的集合体。①如果落实到具体表达的语体特征，最受关注的就

是口语和书面语的二分，其中书面语体又常常根据文体类型进一步区分为事务语体、科技语体、
政论语体、文艺语体等。然而这种对口书两体及相关文体类型的说明，往往都是整体性地指出若

干表达形式的多少之别，没有系统的结构关系层面的分析。即便在某些句式、词义辨析、搭配分

析中看到了语体问题，也多为个案说明，而没有对其背后的形成机制做出规则性刻画。
语体何以作为修辞研究的对象，或者说长时期里只是修辞学关注的对象？根本原因在于，

在结构主义语言学时期，语法学和修辞学界畔分明，在此学术背景下至多谈及修辞和语法的

“结合”，而且即便主张结合，总体而言仍然是修辞归修辞，语法归语法，难以形成真正意义上的

互动，更难以从一个学科审视另一学科的领域。但这也恰恰昭示着一种可能的分析路径，即从

语法的角度来看语体问题（当然，这必然会牵涉对“语体”概念的调整）。事实也正如此，修辞语

体观在近些年的探索中也有发展，即结合功能语法的分析路径来探索言语活动中的语体特征，
其中以刘大为（２０１３，２０１７）等研究为代表。对此，我们放到下文的功能语体观中去说明。

２．２　语法语体观

语言交际立足于表达功能，落实于结构形式。因此，语体研究自然就可以从功能和形式入

手。如果这种功能和形式具有结构法则性，那么从语法的角度介入到语体研究中去，自然就有

了可能。这便形成了区别于修辞语体观（本质上是艺术手段的语体应用和实现）的语法语体观

（本质上是形式系统具有的语体功能）。修辞语体观由于强调的是效果和风格，因此对语言表

达形式的分析主要是汇聚式的分项列举说明，总体而言缺少规则化的建构。而从语法规则入

手，则意味着语体研究范式的重大调整。在吕叔湘（１９７８）、朱德熙（１９８７）、胡明扬（１９９３）等的

倡导下，分语体的语法研究逐渐引起了学界的关注。②

无论是描写语言学，还是功能语言学、形式语言学，都有可能看到语言交际中的语体作用。
由于切入点的不同，语法语体观目前形成了虽有交叉但总体倾向有所不同的三条研究路径：
一是描写偏向的语体观，可称作描写语体观；一是功能偏向的语体观，可称作功能语体观；一是

形式偏向的语体观，可称作形式语体观。相对于描写驱动的语体研究，功能语体观和形式语体

观则是解释驱动的语体研究（两者又有本质差异）。③ 下面对此做简要说明。

２．２．１　描写语体观

在描写语法视野中，语法系统的成分及其特征的分布是其考察的基本对象，并对其做出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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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定性，进而归纳出若干范畴。从语体角度来看，具有异质性的语法成分及其特征往往是观察

的切入点，甚至是重点。相对于通用现代汉语，进入其中的外来的、古代的、方言的、社区的表

达方式都具有异质的特征，这也就是语法研究中很早且很长时期里比较关注外来成分（尤其是

所谓的欧化现象）和文言成分的语体属性的原因（目前方言表达和社区语言表达则较少从语体

角度系统分析）。王力（１９４４）提出“欧 化 的 语 法”这 个 概 念 并 分 类 举 例 说 明；王 力（１９５８）则 对

“欧化”现象做了更为全面的考察和描写，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１９５９）在讨论五四以来汉语书

面语的变迁 和 发 展 时 涉 及 了 新 兴 语 法 现 象 的 外 来 影 响。顾 百 里（Ｋｕｂｌｅｒ　１９８５）和 谢 耀 基

（１９９０）对欧化现象做了专题论述；贺阳（２００８）则是这方面的集大成者，按结构主义语法框架分

类描写，统计用例变迁情况，鉴别项目欧化性质。孙德金（２０１２）则在提出界定现代书面汉语中

文言语法成分的方法的基础上，重点考察了若干文言词语（主要是文言虚词“其、之、于、以、所”
等）和句法结构在现代书面汉语中的分布。④

描写是一切研究的基础，这些描写成果有很多后来为功能语体观和形式语体观的研究所

吸收，并被赋予新的阐释。从这个意义上说，分布分析驱动的描写语体观可以看作是解释语体

学兴起与发展的过渡阶段。与上面这种基于异质成分分布描写的语体考察不同，伴随着语料

库语言学的兴起，描写语体观出现了一条新的研究路径，就是基于大规模语料库的语体特征及

语体变异模式考察，其中影响较大的是以Ｂｉｂｅｒ等人（如Ｂｉｂｅｒ　１９８８；Ｂｉｂｅｒ　＆Ｃｏｎｒａｄ２００９等）
提出的“多特征／多维度分析法”（Ｍｕｌｔｉ－ｆｅａｔｕｒｅ／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为参照，对汉语

语篇的语体特征做出数据分析和特征概括（如刘艳春２０１６，２０１９）。当然，这样的研究尚未严

格区分语体、文体及语域。这种基于数据驱动的分布分析路径是一种新的描写主义归纳法模

型，这种语体研究赋予分布分析以新的观念和视野。虽然这种语体观也注重功能分析（如其所

参照的语言特征及其对文本语篇的分析带有很强的功能倾向），但其根本路径则是对语体特征

的分布维度分析。

２．２．２　功能语体观

在功能语法的视野中，语法由功能塑造而成，或者说交际功能是语法形成的根本动因。由

于将语体看作功能，功能语体观必然主张语体对语法要素和格式有塑造作用。其中，陶 红 印

（１９９９，２００７）、张伯江（２００５，２００７）、方梅（２００７）等对汉语语体的功能研究具有引导之功。
功能偏向的语体研究视野中语体实际上仍有鲜明的文体倾向，但不再将文体作为一个整

体来看其所具有的特征集，而是看某种语体特征在某个文体类型中的表现，而且其文体类型往

往也突破了传统文体的分类方式，重视具体功能要素在文体、语域中的表现，如叙事语体、说明

语体、描写语体、论证语体、操作语体等。它不再局限于口书二体，而是强调语域篇章的个性化

细分。因此，它将这些功能看作语体变量（或曰语体参数、语体要素），重视语体变量对语法形

式中表现出来的语体特征的选择与偏爱。从实际研究表现来看，其中的语法多偏于句法，尤其

是特定句法成分的选择和使用，句法成分显隐的功能表现等。
显然，这样的研究跟具体的文本篇章、特定的语域场景相关联，它特别重视使用频率在不

同文体、篇章、语域中的偏向，以体现语体对语法的影响。
上文指出，修辞语体观在结合功能语体观的基础上得到了新的发展。如刘大为（２０１３）主

张“以言语活动为依托探讨对语体的本体认识，以及以语体变量为核心的语体研究方法”，系统

梳理了相关语体变量，并提出了语体研究的若干范式。这种语体研究新路径，与其说是基于修

辞的语体研究，毋宁说是面向修辞的功能语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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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３　形式语体观

这种语体观重视语法形式的语体功能和语体功能的形式表征，尤其是基于交际时空特征

和韵律语法特征的语体探索，并在大语法的范围内探讨语体系统和语体学体系问题（冯胜利、

施春宏２０１８ａ，２０１８ｂ）。它是在研究当代书面语法“相对独立性”（冯胜利２００３）的基础上提出

来的一种语体研究新范式。在对区别于口语的书面正式语体特征进行研究时，冯胜利（２０１０）

基于交际距离和关系对语法合法与否的影响而明确提出了“语体语法”这个概念，并论述了语

体的机制及其语法属性，提出“语体必两极对立而后存”的主张，并认为“正式与非正式（书面

体／口语体）”和“典雅与便俗（文雅体／白话体）”⑤ 是构成语 体 的 两 对 基 本 范 畴；由 此，冯 胜 利

（２０１１）对“语体”内涵做出了新的界定（见下）。此后，冯胜利等学者对语体语法的研究做出了

独具特色的系统探索。

做语体研究当然不能不管功能，语体本身就体现为一种功能，但形式语体观和功能语体观

的关键区别在于如何定位功能和形式之间的关系（是从形式规则的合法与非法中发现语体功

能之别还是重视功能因素影响特定语体成分的分布，是系统的语法规则还是某一语法特征或

规则的选用），最终体现于两者的旨归不同，形式语体观试图建构语体语法的形式系统及其运

作机制，功能语体观重在探求语体形式的功能动因。即形式偏向的语体观是以形式系统为立

足点，看形式之别是否体现出功能差异，如单双音节词语之间、不同性质的单音节词语之间有

无句法表现的差异？这种差异是个案的还是系统性的？实现了怎样的功能差别？这种功能差

别是否也是元始性的、系统性的？形式语体观发现了系统性的形式差异所体现的功能之别，是
从形式看功能，进而确立形式—功能的对应关系。

由于语言系统是经由语法而运作的，因此这种语体差异以其一致性原则贯穿于语言交际

的所有领域中。基于此，这样的语体研究不必依托于对具体文体类型、文本篇章、语域场景的

划分。“语体系统的本质不是语用而是语法，它是特定的语法形式与特定交际环境之间的有机

对应和规律分布，因此才叫作‘语体语法’，而不是‘语体语用’。当然，语体语法是在语用中实

现的。”（冯胜利、王丽娟２０１８：１２９）形式语体观不是不讲功能，而是着眼于从语言结构内部来

分析功能的差异所在，即强调区别性功能，外在动因只是一种推力，促动语体出现语法的差异，

语法的塑造还得靠语言系统自身所提供的结构化机制。语体语法的基础在语体，机制在语法，

而不只是语言使用中具体语言项目的语体特征或语体效应。虽然语体现象本身存在于语言使

用中，但它重在语体现象的合法与否，而不只是关注语言使用中某些特征的倾向性分布。语体

语法的根本目标是在语体现象合法与否的分析中系统刻画语体系统中的语法形式与基本交际

功能之间的匹配关系以及负载这些匹配关系的语言成分和语法范畴的分布状况。这是语体语

法中的语体观与其他语体研究中的语体观的根本差异。

由上可知，语体研究呈现出“双峰并峙，三江汇流”的态势，共同构成了语体学系统。我们

可以将整个语体学系统的内在关系概括如下：

语体学

修辞语体学

语法语体学
描写语体学

解释语体学
功能语体学

形式语体学→语体语法
｛｛｛

图１　语体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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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修辞语体学，功能语体学和形式语体学这两种语法语体研究范式成为当下语体研

究的热点，描写语体学的基本认识也逐步融入这些观念中。基于此，“双峰并峙，三江汇流”又

可以看作“双峰并峙，二水分流”。
语体之所以渐渐成为语法研究者眼中的“宠儿”，概因当代语言学研究特别重视对语法结

构的生成机制和约束条件的分析。不从结构上去分析语体，那么语体的真正特征是什么，形式

合法与否，就很难得到系统性的挖掘。语体是语言交际的体式，语体语法通过具体的语法手段

和形式及其运作机制来实现和表现其功能。这样，就运作机制和表达手段而言，语体问题可以

划归到语法问题。因此，从理论上说，上述语法语体观的两种基本研究路径（功能语体学和形

式语体学）虽都有可能建立关于语体的语法学（当然，所建之“学”并不相同），但就本项研究而

言，则是基于形式偏向语体观而发展出来的语体语法学。⑥ 下文便将“语体语法”作为一个专名

来使用，特指正 在 建 构 和 发 展 的 以 语 距 原 则 为 理 论 核 心 的 新 语 体 学—形 式 语 体 学（Ｆｏｒｍａｌ
Ｒｅｇｉｓｏｌｏｇｙ）。

三、语体语法的基本理念

语体语法学是以新的语体观念为基础来研究语法的一门分支学科。语体语法学的基础是

重新定位的语体，其根本目标是通过对语体系统中的语法机制和手段进行体系性建构来描写

和解释“语体形式—语体功能对应律”，这是一般意义上的“形式—功能对应律”的 语 体 体 现。
当然，这里的核心问题就是对“语体”的理解，只有基于语法（学）的目标而建构的语体学才有可

能发展出语体语法的理论。显然，这还是在探索中的一种研究路径，其基本任务是：面对整个

语言的语体系统，探究原理（本质和通理），建构体系（单位和层级），刻画机制（原则和规则），解
析动因（关系和距离）。

３．１　语体之于语法

语体语法的起点就是对“语体”内涵的重新定位，它从人类交际的元始（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ｅ）属性、基
本功能出发来理解语体的本质。语言交际的最基本的要素就是交际双方在什么场合用怎样的

方式态度说什么话，交际对象不同，交际场合有别，说话方式态度有变，说话内容有异，都有可

能造成语言表达方式的差异。如在家中饭桌旁，妈妈不会告诫孩子“不宜出声”，一般会说“不

要说话”；政府工作报告一般不宜用“搞个调研”，而说成“进行调研”之类。在长期的互动交际

过程中，这些交际方式便会激活一些体系性的语法形式与之相对应。而所有这些，最根本的需

要就是确定交际双方彼此之间的距离，是近距离还是远距离，是高位置还是低位置，而这些都

是为了表达彼此之间远近亲疏、高低上下的基本关系，或亲近或正肃，或庄敬或俗谐。这种用

语言手段来调节和表达的交际距离，可以称作“语距”。显然，这里的交际距离，本质上指心理

距离、文化距离而非物理距离，而交际关系正是这种心理、文化距离的体现，语体正是这种语距

功能的语法表现。
基于这样的认识，冯胜利（２０１１）首次将“语体”定义为：“语体是实现人类直接交际中最原

始、最本质属性（亦即确定彼此之间关系和距离）的语言手段和机制。”在此基础上，冯胜利、施

春宏（２０１８ａ）在表述上略有调整：“语体是实现人们在直接交际中具有元始属性的、用语言来表

达或确定彼此之间关系和距离的一种语言机制。”显然，这种语体观是将语距作为定位语体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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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建构语体语法的核心概念。这种观念是前所未有的。由此，可以将以语距为表达基础同时

也是根本目标的语体原则称作“语距原则”，这是语体语法的理论核心。更进一步看，与既往语

体观的本质不同是，这种定位主要依赖于语体机制及其实现手段：语体机制是指在语体原则

支配下实现语体功能的语法机制，即语体语法的构造系统和运作原理，最根本的机制是“语体

形式—语体功能对应律”；语体手段是为实现语体机制而采取的语法手段，即在语体语法系统

中所采取的变形标距继而别体的具体方式。
在上述理解的基础上，我们这里进一步将语体的定义简括如下：

语体是用以确立和表达交际双方距离和关系的语言机制。
语体语法考察语言表达是否具有语体属性，就是看它在特定时空中是否起到确立交际双

方彼此之间距离进而表达交际双方彼此之间关系的作用；而如何确立某种语体的语法特征，就
是看它采取了怎样的语法手段，形成了怎样的语法范畴，这些语法范畴之间构成了怎样的语法

规则、通过怎样的语法机制来运作的。
从语法角度来看语体，其语体特征体现为这样一些基本属性：其一，它是非修辞的语体，

关注语体形式表达“对不对”（合法与否）而不是“美不美”的问题；其二，它是定距离、别关系的

语体，只有在距离和关系上体现对立的语体特征才是语体语法关注的对象；其三，它是讲机制

的语体，各种语体是不同层面语法手段运作的结果，而不只是个别语体特征或成分的倾向性分

布（虽然语体成分分布的倾向性往往是考察语体特征的重要切入点）。

３．２　语法之于语体

前面说过，语体语法视野中的语法是一种大语法，包括音法、词法、句法、章法、义法。语体

之法，不是修辞表达或通用语法的变体，而是语体系统中的语法，因此，凡是能够且只有起到定

距离、别关系的语言形式和手段，都是且才是语体语法所要考察的内容。既然是语法，就需要

确定语体成分及其结构关系，并对其基本特征做出语法学意义上的定性和定位。在此基础上，
需要探讨不同语体系统各层面语法成分之间的基本的运作原则和规则系统，刻画其生成机制

和语体特征。如果只是着眼于某些结构或特征体现出的语体分异性，那么这只能说是语体对

特定语法成分的选择和使用，而本身并不构成语法系统。语法的基本特征包括概括 性、抽 象

性、结构性、系统性等，其形式系统的规则性表现要体现于组合规则和聚合规则中，因此其规则

体系具有生成性和能产性。例如：
（１）ａ．他购买和安装了一套音像设备。

ｂ．＊他买和装了一套音像设备。
“购买／买了一套音像设备”和“安装／装了一套音像设备”都能说，但“Ｖσσ 和Ｖσσ＋ＮＰ”合法，而
“Ｖσ 和Ｖσ＋ＮＰ”不合法⑦，这是因为“Ｖ和 Ｖ＋ＮＰ”是正式体的表达手段，在口语非正式体中

自然不合法了，由于存在单双对立的机制，因而正式体中的 Ｖ必双而后成立。而且这种双音

节词所具有的正式语体特征不仅体现在上面这样的例句及其抽象结构中，在很多受到单双音

节控制的语法现象中也都有系统的表现。例如：
（２）ａ．Ｖ合偶词＋Ｖ式：联合调查／＊联合查

ｂ．Ｖ形式动词＋Ｏ式：给予赔偿／＊给予赔

ｃ．ＯＶ式：图书购买／＊图书买／＊书购买

ｄ．走向山顶（正式）／向山顶走（非正式体或通用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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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山上架有大炮（正式）／山上架着大炮（非正式体或通用体）
由此可见单双音节及其组配方式对语法的控制所体现出来的语体机制具有很大的概括性。⑧

例（１）和例（２）中所体现的语法上的系统对立正是语体二分对立的反映，正式体具有泛时

空特征，体现为较远的距离和关系；非正式体具有具时空特征，体现为较近的距离和关系。在

有对比的情况下，双音节词比相应的单音节词在语义上概括和抽象，对特定时空的依存度低，
故有此表现。

因此，从语体角度来看语法，其语法形式体现为这样一些基本属性：其一，它是分语体的

语法，距离和关系不同，语体也有差别，并由此导致语法表达系统的不同，即语体不同，语法有

别；其二，它是讲时空的语法，语法形式的差异体现为时空度的不同，即时空不同，语法有别；其
三，它是成系统的语法，这似乎是语法的当然之义，但目前的语体研究又并非如此，语体语法中

所概括出来的语法形式和手段并非个别项目的结合，而是具有概括性的抽象原则和规则，以系

统的形式手段处理异质化的交际功能。
由上面两个方面可知，语体语法的形成正是由于语体的语法性和语法的语体性两相契合

的产物，因此在这种体系中，语体成分及其关系是语法的，语法成分及其关系也是语体的，两者

之间具有系统对应性。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在抽象层面上说：语体＝语法。由此，我们可

以为语体语法构建出一个结构化的系统，即确立各层级的语体单位，以及由各层级语体单位所

构成的整个语体体系。为此，冯胜利、施春宏（２０１８ａ）建构了语体语法的语体单位和层级：从

语体语素到语体词、语体短语、语体句，再到语体段、语体篇，每级单位都有自己的语体音（语体

音位、语体词音、语体短语调、语体句调、语体段调、语体篇调）和语体义（语体义素、语体词义、
语体短语义、语体句义、语体段义、语体篇义），这样可以对每一个单位层级进行语体研究，从而

建构出具有层级结构关系的语体系统，由此进一步建构出语体学系统。具体分析参见该文，此
处从略。

四、语体语法的考察视角

语体语法的根 本 目 标 是 探 索 语 体 语 法 系 统 的 根 本 机 制（即“语 体 形 式—语 体 功 能 对 应

律”），而不只是关注一形一体的分布表现。也就是说，要将各个层面、各个方面的诸形诸体的

分布表现整合起来，挖掘支持其多样分布的结构化、一致性的运行原理。系统运行的基本机制

有限而明确，同时又极具张力，贯通于语体系统的各个层级。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发掘原理，
建构定律，形成规则。而为了有效地概括语体机制，就需要我们基于语体语法的基本原理找到

行之有效的考察路径和视角。由于语言系统中不同语体因对立而存在，这种语体合法度的对

立必然体现于语法运作机制的差异，这样，我们就应该从语体对立的角度来概括说明语体语法

的考察路径和视角。任何语体现象都是处于结构之中，而结构是由组构成分及其关系所组成，
因此考察语体对立，就要立足于结构中的成分对立和关系对立这两个方面。成分有各个语法

层面的音、形、义；关系有内在关系和外在关系，对语体语法而言，最根本的关 系 是 时 空 关 系。
基于这样的思路，下面利用学界既有成果简要概括语体语法的若干考察路径和视角，以展示其

所体现出来的语体差异。这些方面实际也是语体实现机制的基本路径。

４．１　从语体表达的时空特征看

语体语法的基本原理来自语言表达的时空性，而语体时空表达法就是用语法手段把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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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非正式、庄典和俗常的距离拉开（冯胜利２０１０，２０１１；王永娜２０１６）。这样，时空特征就是我

们考察语体表达的基本路径，也是鉴定语体特征的基本依据。时空特征的考察可以从两个角

度来看，一是交际时空，一是语法时空（冯胜利２０１５，２０１８）。
语体语法视野中的语体是通过语法机制及其手段来确立和表达交际距离（远近高低）和交

际双方彼此之间的关系（亲疏庄俗），因此考察交际的对象（双方的社会关系、身份地位、文化层

次等）、内容、场景、态度方式等时空特征的差异必然是其研究路径的基本出发点。在人类交际

场景中，这些人、事、地、意的差异必然会规律性地重现，进而形成一些固定的交际体式，这就是

语体。距离远近和关系亲疏体现为语体上的正式与否；而文化层次、身份地位的高下不同体现

为语体上的庄典和俗常之别。
语法时空则是指语法表达中所体现的具时空（口语非正式性）、泛时空（正式性）、超时空

（庄典性）等语体属性。其中具时空和泛时空的对立尤其惯常和普遍。例如：
（３）ａ．购买图书～购买一本图书　　　ｂ．买书～买一本书

ｃ．图书购买～＊一本图书购买　　ｄ．＊书买～＊一本书买

相较ＶＯ式的“买书”而言，“购买图书”这个表达因使用双音节词及“双＋双”韵律模板而

比“买书”要显得正式一些，但ＶＯ式本身是个通用体表达格式（故“买书”和“购买图书”都可

以），因此Ｏ前可以用具体的数量来限定以体现相对的具时空特征。而ＯＶ式只属于正式体

的表达格式（故“书买”不合法），具有泛时空特征，此时Ｏ便不能再用具体数量来限定（即“一

本书买”固然不合法，“一本图书购买”同样不合法）。又如，据考察，“了１”和“了２”在中国总理

《政府工作报告》（１９９９—２００８年）中 的 分 布 呈 现 出 巨 大 的 差 异，只 有“了１”而 没 有 出 现 一 例

“了２”（孟子敏２０１０，２０１３）。究其原因，这是因为《政府工作报告》的表达很正式，而“了２”表达

的是“话主显身的主观近距交互式语体”（王洪君等２００９），是具时空的语法标记形式之一。

４．２　从语体成分的轻重长短看

语体成分的轻重长短常能体现语体的对立特征。如音节和声调的常和变往往体现出语体

特征的差异。一个词，若音足调实，则或为通用体或为正式体，而若轻声化、儿化，则必为口语

非正式体。如“吉祥”，在“吉祥如意”中念作“ｊíｘｉáｎɡ”，比较正式；若说成“ｊí·ｘｉɑｎɡ”（如“您吉

祥”），则用于日常口语交际中；“鲜花”和“花儿”也有语体之别。反之，若一个本已轻声、儿化的

词发生去轻声化、去儿化，则变成正式体或通用体，即在口语基础上加工出书面正式表达形式，
需要减少、删 除 轻 声、儿 化 现 象。如“台 湾”作 为 一 个 地 名，在１８９５年 以 前 老 百 姓 念 作

“ｔáｉｗɑｎ”，１８９５年台湾被割让给日本后念作“ｔáｉｗāｎ”（赵元任１９９１：４），这种去轻声化正是一

种由非正式到正式化的表现。又如，下面三列动词存在长短之差，语体属性是有明显差别的：
（４）ａ．挖　　　种　　　帮　　　　ｂ．挖掘　　　种植　　　帮助

ｃ．掘　　　植　　　助

这里有两种对立关系及其语体属性：“挖、种、帮”用于俗常体，相应的“挖掘、种植、帮助”用

于正式体，两者形成对立；而与“挖掘、种植、帮助”相对应的“掘、植、助”用于庄典体，两者也形

成对立。⑨

４．３　从语体成分的自由黏着看

这里的自由黏着，既有句法方面也有韵律方面。⑩ 现代汉语系统中单音节词和双音节词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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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套，也体现了语体 差 别。“我、吃、好”这 样 的 日 常 单 音 节 词，句 法 和 韵 律 上 都 很 自 由；而

“校、予、力（～劝）”这种嵌偶单音节词，具有“句法自由而韵律黏着”的特征，即必须组合成双音

节的韵律词才能使用（黄梅２０１５）。例如：
（５）校：我校、离校／＊我的校、＊我们校、＊离开校

予：应予支持、予以支持、不予支持／＊予支持

力：力劝、力保／＊力劝阻、＊力保证

这种必须合单为双的运作机制，体现出庄典体的特征。
像“眼睛、学习、漂亮”这样的日常双音节词，句法和韵律上都很自由；而“进行、广大、极为”

之类则是在现代汉语书面语中发展出来的合偶双音节词（冯胜利２００３；王永娜２０１５），在最小

使用时（即只跟一个词组合）韵律上不自由，必须跟另一个双音节词组合成“双＋双”的韵律模

块后才能合法使用。例如：
（６）进行：进行教学、进行挖掘／＊进行教、＊进行挖、＊进行掘

广大：广大人民、广大官兵／＊广大人、＊广大官、＊广大兵

极为：极为严格、极为惊险／极为严＊、＊极为惊、＊极为险

这种必须组双而立的运作机制，体现出正式体的特征。

４．４　从语体构式的悬差平衡看

为说明方便，这里将体现语体功能的结构单位称作“语体构式”，而将语体构式的组成部分

称作“构件”。构式内部不同构件之间的结构属性和韵律特征差异能够形成语体对立。
（７）ａ．＊吃饭食堂／吃食堂　　　　ｂ．收徒北大／＊收北大

例中“＊吃饭食堂”和“收徒北大”都是“ＶσＯσ＋Ｌｏｃ”，“吃食堂”和“＊收北大”都是“Ｖσ＋Ｌｏｃ”，
但两组句法格式的合法性存在对立。原因是两者的韵律组配模式并不相同，前者表现为“音节

＋音步”（［σ＋ｆ］）的韵律模式，属于悬差律，后者表现为“音步＋音步”（［ｆ＋ｆ］）的韵律模式，属

于平衡律，悬差律适用于口语体，平衡律适用于正式体（王丽娟２０１８）。

４．５　从句法关系的层级高低看

这里主要从动静两个方面来认识：静态的句法位置高低和动态的移位距离长短，都有可

能形成语体对立。如“唱”和“歌唱”所带宾语的类型不同，合法与否形成对立：
（８）ａ．唱：唱美声／＊唱祖国　　　　ｂ．歌唱：＊歌唱美声／歌唱祖国

就两者在句法结构中的位置来看，“唱”类单音节动词搭配的旁格宾语（方式类、工具类）主

要分布在句法层级较低的位置上，“歌唱”类双音节动词搭配的旁格宾语（原因类、目的类）主要

在句法层次较高的位置上；在句法操作中，本来处在同一句法位置的“歌唱”和“唱”随之移到高

低不同的轻动词句法位置，形成各自不同的句法结构。两类动词及其所带宾语的差异体现了

不同动词的时空之别（冯胜利２０１５；骆健飞２０１７）。日常交际中的单音节动词（区别于嵌偶单

音节动词）时空性强，可以带具体的工具、方式之类的具时空性旁格宾语；反之，双音节动词时

空性弱，无法携带工具、方式类旁格宾语。时空性强，偏于非正式体或通用体；时空性弱，则偏

于正式体。
又如，如前所述表达“话主显身的主观近距交互式语体”的“了２”，根据生成语法的制图理

论（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它带有语力（Ｆｏｒｃｅ）功能，其句法位置在ＣＰ层内（属于ＣＰ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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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一种功能类型），这是口语性功能成分所实现的句法位置，多体现人际交互的特征。具体

内涵参见下文５．３．７节关于语体手段“定界结构层级”中的说明。

４．６　从语义内容的具体抽象看

这里的语义，既包括词汇意义，也包括语法意义。语义内容的具体和抽象、特异和概括，都
可反映语体之别。这既体现于词义结构中，也体现于句法格式义中。词义的具体和抽象之别

在单双音节词的对立中有系统的体现，一般而言，双音节词比相应的单音节词在语义上概括和

抽象，对特定时空的依存度低。如“路”可以用于各种大路小路、陆路水路，如村前的小“路”、上
山的弯“路”等；而“道路”则多用于人马通行的大“路”，而且常比喻抽象的历程、路线、途径，如

“创作道路、革命道路”。又如“写、描、描写”，《现代汉语词典》第７版（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６）是这

样释义的：
（９）写：用笔在纸上或其他东西上做字：～草字丨～对联。（１４５０页）

描：照 底 样 画（多 指 用 薄 纸 蒙 在 底 样 上 画）：～花 丨～图 丨～张 花儿 样 子。
（９０６页）

描写：用语言文字等把事物的形象或客观的事实表现出来：～风景丨～人物

的内心活动。（９０６页）
显然，“写”和“描”的时空要素都比较具体，如具体工具（笔、薄纸）、方式（做、蒙在底样上、

照底样画）、地点（纸上、底样上）等；而“描写”则比较抽象，如抽象工具（语言文字）、抽象方式

（表现形象或事实），且没有特定的地点。比较而言，“描写”显得正式。
动词重叠式ＶＶ式（包括ＶσＶσ 和ＶσσＶσσ）往往用于非正式体中，如“改改、研究研究”，因

为这种重叠式往往表示“量小”，即动作持续的时间段（时量小）或进行的次数少（动量小），这种

语法意义比较具体。像例（７）的“Ｖ＋方式／工具宾语”和“Ｖ＋原因／目的宾语”的语体之别，也
是与这种论元结构的语法意义抽象程度不同有关。

上面只是列举了考察语体实现机制的几种路径（其中，４．１及４．５、４．６这三方面主要从时

空性着眼，４．２、４．３、４．４三方面主要从韵律形态着眼），更丰富的考察路径还需要进一步探索。
语体语法对语体机制的探讨，已远超既往研究主要集中于词汇中的语体差异和特定句法现象

的语体表现等范围，而将系统发现语体特征差异在语法现象合法与否上的表现、寻找“形式—
功能对应律”作为主要的研究目标。关于这些语体语法机制的具体操作方式，我们将在下文

５．３节“语体手段的系统性”做出说明。

五、语体语法的基本机制

语法的本质在于，其基本运作机制应该具有原则和参数相结合的特征；语体语法作为语言

交际的一种普遍机制，也必然通过原则和参数的相互作用来运作，这种语体原则和参数必然通

过具体语体手段的操作，系统地体现于语体语法的各个部门和层面。这是概括语体语法特征

的基本角度。基于此，我们从语体原则的普遍性、语体定律的参数性、语体手段的系统性这三

个带有方法论色彩的宏观角度来认识语体语法的基本特征。

５．１　语体原则的普遍性

上文指出，语体语法以“语距原则”作为理论核心，这是贯通语体语法各层面的指 导 性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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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这里谈的语体原则，是操作性原则，主要从语体语法作为一个系统而运作的基本原理和根

本法则来认识。具体而言则是：不同语体之间的根本属性差异是如何体现的，特定语体中具

体语体成分的价值是如何实现的，各种语体属性之间存在着怎样的一致性关联。上文对语体

和语法关系的理解以及对语体机制实现路径的考察，已经初步揭示出语体语法的普遍性特征，
这里再进一步从语言成分价值确立的一般原则来看语体原则的普遍性特征。

结构语言学确定语言成分价值的根本原则就是区别性原则（或曰差异性原则），即一个语

言成分在系统中的价值取决于它不同于系统中的其他成分，其基本特征就是在特定系统中所

形成的对立关系（索绪尔１９１６／１９８０）。因此，对立关系是价值判断的依据。对立，既包括彼此

对立，也包括是非有无对立。有对立才能差异性存在，才有合法与否的判断。对立关系的普遍

性是语法之所以成为语法的基础。基于对立，不仅看到“有”某种现象，还能看到“无”某种现

象，而且对“无”的挖掘、描写、解释和预测，更能为“有”在系统中做出定位。语体语法成分的价

值自然也是由彼此、有无的差异对立来定位的。如对例（１）中的“Ｖ和Ｖ＋ＮＰ”，若从“所见即

所得”出发，只能看到“Ｖσσ 和Ｖσσ＋ＮＰ”，因为非法的“Ｖσ 和Ｖσ＋ＮＰ”不能出现于交际中，而前

者的语体价值恰恰是通过与后者的对立而体现出来的。语体语法关注的正是语法形式的合法

与否问题，而判断合法与否的根据来自不同语体之间存在的对立关系，即正式与非正式、庄典

与俗常的对立在语法形式上的反映。而且，更为关键的是，这样的语体对立在语言各部门和各

层面都存在且形成系统，是语言整体性的一种表现（参见冯胜利、施春宏２０１８ａ，２０１８ｂ）。这是

语言系统内部语体原则的普遍性。
由于语体语法以确定和表达交际双方的距离和关系为理论基点，而这种交际距离的远近

高低和交际关系的亲疏高下的对立又具有普遍性，因此语体对立自然就具有普遍性特征。也

就是说，语体语法所面对的是整体语言事实，而非特定的文体、篇章、语域，它的特征体现于文

体、篇章、语域之中，但某个文体、具体篇章、特定语域的语体特征并不必然限 定 于 该 文 体、篇

章、语域。这是文体、篇章、语域之间语体原则的普遍性。如所谓的文艺语体，其表达方式实际

上是个“大杂烩”，所有的表达手段、语体特征都可使用。又如从功能角度来看的操作语体，实

际存在语域之别，见于书面的操作指南和电视介绍中的操作指导，语法形式差异甚大，如前者

较多使用“文气”的“将”字句（陶红印１９９９），后者基本上只使用“把”字句，可见“操作”功能本

身不是决定句式使用的根本，而使用者如何表达交际距离和关系才是这两个句式区别选用的

主要动因。
语体原则的普遍性必然体现于分析路径的同一性。即语体特征的差异，都可以从交际对

象、内容、场所、态度方式等方面加以分析。例如，无论是什么文体，或者什么场合，如果它使用

了“合偶双音词＋宾语”的形式（如“进行调整、给予帮助”），就显得比较正式；若使用了“嵌偶单

音词＋单音词／单 音 词＋嵌 偶 单 音 词”而 组 成 的 双 音 韵 律 词 形 式，如“（昨 夜）抵 京、屡 遭（打

击）”，就显得比较庄典。可见，合偶双音词和嵌偶韵律词（指含有嵌偶单音词的双音词）之间存

在着语体对立。不仅双双对立，单单也可形成对立。孔乙己的“窃书不为偷”，表面是在词义上

区分“偷”和“窃”，实际上支撑这种用法的是语体之别：
（１０）ａ．偷：偷书（非正式体／俗常体）　　　　ｂ．窃：窃书（庄典体）

“偷”和“窃”都是单音词，但性质不同，语体有别。这就意味着汉语语法系统中有两类语体

性质不同的单音词，一为非正式体／俗常体（或通用体），一为庄典体。由此可见，口语体尚单，
但不能说用单即口语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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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语体对立也可以体现在单双音节之间。例如：
（１１）ａ．偷：偷书（非正式体／俗常体）　　　ｂ．偷窃：偷窃书籍（正式体）

类似“偷”和“偷窃”这样形成单双的语体对立也具有普遍性，如“家—家庭、好—美好、摆—
摆放、搞—进行”等的单双对立都有语体差异。当然，正式体用双，并不意味着用双即正式体，
像“大蒜、咸盐、溜达、搅和”都是由韵律构词机制而造成的口语词。

这样的 单 单 对 立、双 双 对 立、单 双 对 立，以 及 单 双 组 合 形 式 的 对 立（如“泡 蘑 菇—消 极 怠

工”），甚至高低节奏对立（如“是非不分—糊里糊涂”）等，并非只是某些词语的个体差异，而是

在语言系统中具有普遍性。这些对立，体现出语言交际中正俚有差异，雅俗有分别。这种语体

特征的对立，对整个语言交际来说，具有全局性。
可见，语体语法体现出跨文体、跨篇章、跨语域的特征。即语体语法的形式非特定交际场

景、特定语域、特定文类所独有，语体语法的功能也非特定交际中交流信息、叙述说明、抒情论

辩的功能。瑏瑡 语体对立的内在机制作用于音系、韵律、词法、句法、篇章、语义等语言的各个层面

（具体用例参见冯胜利、施春宏２０１８ｂ），即每个层面都有“别体”的语言表达形式和手段，而不

只是以往所关注的句法（及词汇）上的单一现象与效应。语体语法“不仅是语言整体性的表现，
同时也是语言整体中的一个独立范畴”（冯胜利、施春宏２０１８ｂ）。

５．２　语体定律的参数性

既然语体是实现和表达交际双方距离和关系的语言机制，而这种语体功能具有跨语言共

性，那么其实现和表达的基本范畴及其运作方式（正式与非正式的对立，庄典与俗常的对立）就

具有跨语言的共性，古今中外，莫不如此。正如冯胜利（２０１１）所言：“体别雅俗的根本在于‘事’
分雅俗及‘人’有文白（读书人与白丁）的不同。因此，雅俗之文虽可变，雅俗之界不可无。”这实

际上体现的是原则性（“经”）和策略性（“权”）的统一。当然，如何表达语体对立，其具体手段具

有语言特异性，即不同语言间，由于实现语体的参数设置不同而呈现出语体表达规则和具体特

征的差异。这里基于汉语事实的研究状况来说明。
语体对立的时空普遍性和促发语体对立的语法机制普遍性，导致语体基本原则在语言系统

内部各层面的体现具有普遍性。语体语法的根本定律就是“语体形式—语体功能对应律”，这是

一般语法“形式—功能对应律”在语体中的表现。这里的功能也是基本语体功能，即体现交际距

离和关系的功能，如正式和非正式、庄典和俗常等；这里的形式是体现语体功能的基本形式，如语

音的轻重、形式的长短、句法位置的高低、语义特征的具体抽象等。它们之间的匹配关系，正是建

立语体语法基本定律和结构规则的基础，不同的语体所形成的语法差异，正是不同形式和不同功能

相匹配的表现。由根本定律可以派生出一些下位定律或者说准则，并形成系统性的基本规则，这些

定律和规则是语体参数的体现，即具有参数性。基于对基本运作机制的探讨，目前语体语法研究发

现了一些具有别体功能的具体定律或准则，概括起来如（当然不限于此，有待进一步探究）瑏瑢：

５．２．１　时空定位律

语体语法的理论基石在时空，通过选择或调整时空要素而定体，从而形成具时空（非正式

体）、泛时空（正式体）、超时空（庄典体）的不同语体特征。这些语体特征都体现于特定的语法

形式中，即通过交际时空和语法时空的匹配而成体。

５．２．２　结构生成律

语体特征差异具有语法的结构性和层级性，通过句法操作形成形式差异而构体，从而使语

—３１—



体之法具有结构生成性。如句法位置高低有语体特征之别、移位距离长短形成语体正式度的

差异和变化。

５．２．３　韵律调变律

韵律语法是语体语法最为显著的结构基础，通过韵律结构的特征差异而别体，从而形成不

同语体的韵律结构系统。从形式调变的角度来看，韵律调变律概括起来主要体现为轻重律、参
差律两个方面，它们本质上都是一种韵律悬差的体现，因此可以总体概括为离衡律（属于悬差

律），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平衡律（属于齐整律）。瑏瑣相对而言，语言形式上表现为轻重、长短、高低

之别的，一般都是口语体；而合乎平衡律的，往往都比较正式、庄典。下面我们结合既有研究成

果对各个定律的内涵做出具体界定，并举例说明。

５．２．３．１　轻重律

语体构式前后构件明显有韵律上的轻重差异，而这种轻重之差又能体现语体之异。
轻重律又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音节内部韵素之间的轻重之别，可 以 看 作 是 内 部 轻 重。

例如词语中后一音节有轻声或轻读的现象都体现口语体特征，而音足调实的语言成分则具有

正式语体特征：
（１２）ａ．重轻式：文明点儿、您圣明（有轻声：口语体）

ｂ．平衡式：文明起源、天子圣明（无轻声：正式体）
二是语体构式中构件音节数量的不同，可以看作是外部轻重（也可看作长短律）。相对而

言，音节少者显轻而音节多者呈重。语体构式前后构件若有音节数量多少构成的轻重对比，则
偏向口语体特征；若采取左右平衡的格式，则具有正式语体特征。瑏瑤 例如下面近义表达的语体

差异，存在悬差的轻重式便带有诙谐的表达特性（数字表示词语的音节数）：
（１３）ａ．轻重式：泡蘑菇、打酱油、走过场（１＋２，口语体）

ｂ．平衡式：消极怠工、袖手旁观、敷衍了事（２＋２，正式体）

５．２．３．２　参差律

语体构式前后构件存在节奏上的不平衡，体现口语体特征；而具有均衡节奏感的平衡模式

则不然。例如下面两类韵律复合词因节奏匀称度不同而存在语体差异（例中数字的大小表示

语音的相对轻重）：
（１４）ａ．参差式：稀里糊涂、吊儿郎当、乱七八糟（轻重模式：３１２４，口语体）

ｂ．平衡式：左右开弓、水到渠成、家长里短（轻重模式：１３２４，正式体）
一衣带水、殷鉴不远、井然有序（轻重模式：１３２４，庄典体）

至于同样的轻重模式却体现出正式与庄典的差异，则不是参差律使然，而是受构件中是否

存在“援古”成分的影响。庄典体更是不能采取离衡律的表达方式，即特定表达内的每个词都

要音足调实，韵律结构无悬殊之别。
（１５）返京、校内；屡遭打击、此说甚妥

这里所概括的韵律调变律，最根本的就是能否实现为组构成分之间的平衡。规律具有普

遍性，但落实到具体对象上则会有差异性表现，进而形成特定的规则。
基于离衡律和平衡律的对立，我们可以发现和解释更多的语体语法现象。如例（１４）中不

同类型的复合韵律词分别具有俗谐、正式、庄典的特征，而一般韵律短语则与复合韵律词具有

语体功能差异。比较（朱赛萍２０１５：２９　３２）：
（１６）ａ．复合韵律词：稀里糊涂、乱七八糟［３１２４］→俗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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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衣带水、德高望重［１３２４］→庄典

ｂ．韵律短语：你来＃我往、连蹦＃带跳、爱来＃不来→非正式体

例中“你来我往”类韵律短语之所以具有非正式体特征，是因为其“韵律特征是两组轻重音节的

组合，前后两个单位各有一个核心”，而不是四个音节只拥有一个重音。在拉距对立中，它具有

口语非正式特征。
这些定律是语体运作的基本规律，由定律可以进一步派生出语体操作规则。语体机制就

是在这样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定律支配下通过语体操作规则直接作用于结构成分及其关系，从

而可以派生出各种语体表达手段和方式。

５．３　语体手段的系统性

语 体 的 功 能 是 确 定 和 表 达 交 际 双 方 的 距 离 和 关 系，它 的 形 式 是 起 到 拉 距 变 形 作 用 的

语 言 表 达 手 段 和 方 式。这 种 随 语 体 变 化 而 采 取 的 不 同 语 法 操 作 方 式 就 是 语 体 语 法 手 段，
简 称 语 体 手 段。语 体 手 段 是 语 体 语 法 形 式 系 统 基 本 运 作 机 制 的 具 体 表 现。没 有 语 体 手

段，语 体 语 法 就 无 法 运 作，就 无 法 使 语 体 成 为“法”，语 体 现 象 就 无 法 关 联 起 来，不 同 语 体

就 无 法 呈 现 为 一 个 独 立 的 语 法 系 统，建 立 语 体 语 法 学 就 难 有 作 为。确 立 语 体 手 段 的 原 则

自 然 就 是 上 面 所 说 的 区 别 性 原 则 及 其 所 制 约 的 对 立 关 系，只 有 在 对 立 中 才 能 体 现 语 体 不

同 而 语 法 有 别。而 要 实 现 对 立，就 需 要 在 语 法 形 式 上 做 出 变 化，以 体 现 拉 距 别 体 的 效 果。
在 语 体 语 法 基 本 定 律 的 调 配 下，这 种 对 立 手 段 具 有 丰 富 的 实 现 方 式，从 而 在 不 同 语 体 系

统 中 形 成 特 定 的 语 体 成 分 和 语 法 格 式。学 界 在 语 体 语 法 研 究 中 已 经 使 用 并 归 纳 了 若 干

语 法 手 段，这 里 对 此 做 一 个 相 对 系 统 的 初 步 整 理（暂 不 考 虑 词 汇 手 段），更 为 全 面 的 梳 理

有 待 进 一 步 的 研 究。这 些 丰 富 的 语 体 手 段 呈 现 出 别 体 形 式 的 系 统 性，贯 穿 于 整 个 语 体 语

法 系 统 之 中。

５．３．１　创新表达方式

现代汉语书面正式语体是一种新兴语体，因此除了构造新的语体词汇外，更需要创造一些

新的表达方式，以拉开与口语日常表达的距离。如“进行、从事、予以”之类形式动词（属于合偶

双音词），它的最小使用条件要求出现于“双＋双”的韵律模板及相关句法结构中。这种组双构

形的语体手段使相关现象成系统地持续出现于现代汉语书面正式语体中。

５．３．２　伸缩形式长短

汉语是个音节功能凸显的语言，这在语体上也有体现。上面多次提到的单双音节格式的

语体对立，即是如此。其实，拓展开去，像汉语的重叠形式（如“家家”“个个”；“看看”“研究研

究”；“漂漂亮亮”“认认真真”），往往有口语性功能。又如通常表达中能够省略某些成分，往往

也偏于口语，“读本书、看个展览”和“阅读本古书、参观个展览”，前者的可接受度要远远高于后

者，因为这是偏于口语的表达形式，后者若换成“阅读一本古书、参观一个展览”，就自然多了。
伸缩形式长短是表象，关键在于参与伸缩的语法范畴是什么，这个范畴具有什么样的语体特

征，支配伸缩的语体机制是什么。

５．３．３　调节成分轻重

这方面已经有了很多研究，上面所论的悬差律基本上都与轻重比较有关。又如单音节动

词的重叠式一般是口语非正式体，但若将重叠式的第二个音节读成音足调实时，也就具有了正

式体色彩，如“弯弯腰”“踢踢腿”，教练员可以讲得很正式，此时重叠的第二个音节就不能读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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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再如“Ｖ个Ｎ”（如“吃个饭”“找个事”，其中的“个”轻读）只能是口语非正式语法，不能为正

式体语法所允准。

５．３．４　特化组合方式

口语体和正式体在句法组合上有系统差异。如“Ｖ和Ｖ＋Ｏ”口语体不说（即“买和读了一

本古书”不合法），正式体完全可以（即“购买和阅读了一本古书”合法），两者的韵律机制不同。
“Ｎ的Ｖ”（如“教材的编写”“春天的到来”）也只是正式体语法形式，而“ＶＰ的”这种称名形式

（如“修鞋的、跑堂的”）只是口语体语法形式。

５．３．５　定界结构层级

根据形式句法学的最新研究进展，生成语法的制图理论将句法结构分成ＣＰ（标句层）、ＴＰ
（时态层）、ｖＰ／ＶＰ（事件层）三个层级，每个层级的句法性质和功能类型并不相同。就当下的

语体研究而言，粗略地说，这些不同层级与语体特征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如ＣＰ层倾向于口

语性，ＴＰ层倾向于正式性或通用体；相同层级内句法位置的高低也与语体特征有某种关联，
如ｖＰ／ＶＰ层中轻动词相对低的句法位置，口语性相对强。另外，虽然ＣＰ层和ｖＰ／ＶＰ层都能

体现口语性特征，但ＣＰ层属于人际交互的口语性（如语气词的使用，上文关于“了２”的语体功

能分析即属于此），而ｖＰ／ＶＰ层则属于句法结构本身所带有的语体属性。这方面的研究尚在

探索中，但已开启了一个重要的探索领域。

５．３．６　变换成分位置

有些句法成分位置的差异体现语体功能的不同。如动词Ｖ和对象论元Ｏ有多种句法位

置关系，ＶＯ具时空强，用于通用体或偏于口语，如“创作一篇小说、写了论文”；ＯＶ则具有泛

时空特征，是正式体，如“（＊一篇）小说创作、＊论文写（了）瑏瑥”，而“Ｏ的Ｖ”则正式度更高，如

“小说的创作”。这个过程伴随着Ｖ的属性特征变化，ＯＶ中的Ｖ在Ｏ变化位置的过程中一定

程度上去动词化了。

５．３．７　移位距离长短（或移动位置高低）
相对于前面的显性语法手段，这里采取的语体手段是隐性的。如前文所言，“唱 美 声”和

“歌唱祖国”的语体差别，就是因为动词“唱”和“歌唱”移位的距离不一样，移入位置句法节点的

高低不同；而这种移位的动因是“美声”和“祖国”在事件结构中的论元性质差异与句法位置高

低的匹配方式不同所引发的。这也是目前制图理论所特别关注的领域，语体语法理论已在这

方面开始了新的探索。

５．３．８　凸显语义差别

语义的语体属性，之前尚未被学界关注，但实际上，如果相关词语在语义要素上形成对立，
且这种对立折射出认知时空的差异，便会出现句法搭配上的不同，这就有可能反映出语体之

别。如物体体积的大小（如“森林”和“树林”）、分量的多少（如“人民”和“人”）、内容的繁复和简

少（如“考（推求义：＊考生词、考学理）”和“查（翻检义：查生词、＊查学理）”）、概念的抽象和

具体（如“家庭”和“家”、“海洋”和“海”、“婚姻”和“婚”）等，都可以从别体的角度重新认识（冯胜

利、施春宏２０１８ｂ）。

５．３．９　援用异质方式

上面都是语言内部手段，援用异质方式是语言外部手段。援用古代的、方言的、社区的、外
来的他源异质表达方式，是汉语发展的重要动力。如汉语正式体中援用了很多外来成分（贺阳

２００８）。而庄典体需要援古入今，如嵌偶单音词和某些文言句式的沿用，使书面表达既与口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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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开距离，也与正式体区别开来；“这一问题”比“这个问题”正式度高，是因为数词和名词直接

组合带有援古特征。已经进入现代汉语表达系统的带有古代特征的成分，并非属于古代汉语，
而是现代汉语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作用是拉距分体。而援用方言成分，往往具有口语性。他源

成分的进入，往往有语体的需要，这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地方。
上面所言的创新、伸缩、调节、特化、定界、变换、移位、凸显、援用等语体手段，只是我们基

于目前的研究现状而做的归纳整理，随着认识的加深，还会发现新的语体手段。在这些语体手

段中，既有内生创造也有他源援用，既有形式手段也有意义手段，既有显性手段也有潜性手段，
既有改造手段也有凸显手段，而且这些手段体现于语言系统的各个层面，丰富而又系统，共同

推动了语体语法机制的运作。
另一方面，上面在分析语体手段时，都是从单一角度来说明的，其实不同手段可以综合运

用，即某个语体功能可以通过几种语体手段合力作用而实现。如嵌偶单音词本身是“援用”，但
在韵律成双机制的作用下，组成嵌偶双音词，这就是形式的“伸缩”。又如ＯＶ是“变换”成分位

置，实际上也是与长短“伸缩”有关，只有双音节的才可以进入这样的结构，如“读书”不能说成

“书读”，而“阅读图书”则可以形成“图书阅读”。当然，对个别现象而言，一般只采取其中一种

语体手段就可实现特定的语体功能。

六、结 语 和 余 论

就整个语体学大厦而言，经由修辞分析到语法考察，形成了当前修辞语体学和语法语体学

两种研究范式“双峰并峙”的状况，而在语法语体学研究范式中，描写语体学、功能语体学和形

式语体学又处于“三江汇流”的态势中（后两者又呈现“二水分流”的特征）。不同的语体学研究

范式，对核心概念“语体”的理解虽有相通之处，实际却存在着本质分歧，常让人有此语体非彼

语体之感。概念在变迁，观念在调整，范式在改变。至于它们之间如何形成积极有效的互动互

进关系，则是语体学研究所要探索的新课题。
相对于修辞语体学，语法语体学可以说是语体研究的一次范式转变，或者说是尚处于形成

新范式的过程中，以致被质疑其是否仍可称作语体学。就语法语体学内部而言（暂不考虑描写

语体学），相对于功能语体学，形式语体学也可以说是语体研究范式的一次再创新，以致也不乏

质疑之声：这样的语体研究是否偏离了语体学研究轨道。此前对语体的研究（无论是修辞语

体学还是功能语体学），自然也会关注到语体的形式表现，尤其是功能语体学，特别关注语体的

变量特征和特定语法成分的文体／篇章分布。但形式语体学在语体的内涵和原理及语体语法

的体系性建构方面做出了新的思考和探索，明确地将“形式—功能对应律”作为语体研究的根

本目标，将描写和解释语体现象形成、运作和发展的机制及其动因作为语体研究的核心论题，
将语法的合法与否作为判定语体特征的基本依据，进而从形式系统的角度考察音系、韵律、词

法、句法、篇章、语义及其用法等语法（指大语法）的各个部门和层面的语体特征，建构语体单位

的层级系统和语体语法（学）的体系。由此可见，语体语法学是新近兴起的一门基于不同语言

界面相互作用而生发的分支学科，它是在现代科学背景下、秉承当代语言学“结构”和“生成”两

大基本原则（何大安２００１）而发展起来的语言科学。
当下语体语法（作为专名使用）尚处于理论建构的始创阶段，其基本观念、基础理论、概念

体系、基本方法和方法论原则都处在探索的过程中。本文并非对语体语法的学理和学科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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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面做出全面的概述，而是依托既有研究成果论证语体何以作为语法，在区分不同语体研究

范式的基础上重点讨论语体语法的基本理念和基本特征，借此提出语体语法可以和需要努力

的一些方面。显然，这样的梳理尚不全面，有待进一步的系统研究，尤其是对语体语法分析的

基本路径和方法论原则，需要专题论述。只有对语体语法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问题做出

全面而深入的探讨，才有可能建构出系统、简明而又实用的简约主义语体语法体系。有学者指

出，“语体学从语言系统运作机制上来看，理所当然地应该属于语言学的核心学科，但在学术界

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是，语体学日益边缘化。”（金立鑫、白水振２０１２）语体语法的深入研究，庶
几可以改变这种局面。

最后想说明的是，在“双峰并峙”的语体学体系中，如何使语法语体学和修辞语体学实现有

效的互动互进，是一个需要重新探讨的话题。毋庸讳言，在语法学将语体现象纳入考察的对象

时，本来以语体研究为重镇的修辞研究却似乎面临着新的挑战。然而，大数据时代为修辞语体

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当前，各类交际场景和语言成品数据（包括多模态数据）的获得

与分析非常便捷，在此背景下，我们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参照语法语体研究中注重可操作、
重验证的研究策略，充分利用各类别各层级语域、文体、篇章在大规模数据中所呈现出来的语

体变量类型及其组配方式、配制比例，建构语体变量系统及其运作规律，使相关认识原则化、参
数化、规则化，进而精细而系统地刻画语域、文体和篇章的组织类型，语言风格的结构化特征，
表达效果的浮现机制等。若此，庶几可以为修辞语体研究带来新的启发和认识，同时也为语体

语法学提供更为充实的材料和理论参照，进而为在更高层面上构建修辞语体学乃至语体学的

学科体系提供新的研究范式。也许，此时的语体研究，并没有修辞学路径和语法学路径的本质

区分，而只有认知角度的不同，两者在互动中交融整合，语体研究也因此而回到问题 的 起 点：
语体，语言交际的体式。

注　　释

① 如陈海洋主编（１９９１：４４６）《中国语言学大辞典》在“语体”条下明确指出：“也叫‘文体’。言语的功能变体。”

在说明其构成要素时，其中有言：“系统的言语 特 点 和 言 语 风 格。如 抽 象 与 具 体、正 式 与 随 便、平 实 与 藻 丽

等。它们是语体得以形成的内在语言学根据。”

② 这个阶段虽然注意到了语法研究中一直对语体问题有所忽视，也注意到了不同语体有不同的说法（语法），

但是都没有提出“语体语法”的概念和理论，而这方面正是语体语法的突破之处和创新之举。

③ 正如功能语体观也谈形式那样，形式语体观也谈功能，但两者关于形式和功能的关系认识不同，简言之，前

者强调语体形式对交际功能的依存性（常言之为“功 能 塑 造 形 式”），后 者 强 调 语 体 形 式 在 实 现 语 体 功 能 时

具有形式系统的自主性（可言之为“形式分化功能”）。

④ 正如现代的语言描写往往辅之以某种解释一样，孙德金（２０１２）在 语 体 成 分 分 布 描 写 的 同 时 也 从 文 言 语 法

成分的语言价值方面做了一定的解释，但这种解释跟功能语法的解释并不完全相同，而更倾向于传统语法

的“规范式”解释路径。因此，这里没有将它归入功能语体观。

⑤ “典雅与便俗”后来调整为“庄典与俗常”。需要注意的是，形式语体学中的“口语”和“书面语”以及“正式”和

“非正式”、“庄典”和“俗常”跟修辞语体观中的同形术语理解有别，它们是基于语法特征的范畴，而非修辞效

果、表达风格的概括。即这些范畴关注的是“是不是、对不对”的问题，而不是“好不好、佳不佳”的问题。

⑥ 朱军（２０１７）的著作《汉语语体语法研究》名为“语体语法”，但实际所指及对语法的理解与我们的认识有别。

作者是这样阐述的：“在不同的语体中语言现象的分布存在着差异，语法规律的适用性也有差别，语法具有

明显的语体特征，可以说，一种语体有一种语体的‘语法’，我们称之为‘语体特征语法’或‘语体变量语法’，

简称‘语体语法’（Ｏｎｅ　Ｓｔｙｌｅ　Ｏｎｅ　Ｇｒａｍｍａｒ，简称ＳＧ）。”显 然，这 是 功 能 语 体 观，立 足 点 是 基 于 其 所 考 察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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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体特征或者说变量在文体中的分布情况，与我们所 言 的 语 体 语 法 虽 有 某 些 相 通 之 处，如 都 主 张“一 体 一

法”（Ｏｎｅ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Ｏｎｅ　Ｇｒａｍｍａｒ）的观念，但存在本质差异。

⑦σ代表音节，Ｖσ 表示单音节动词，Ｖσσ 表示双音节动词。

⑧ 有的是合法与否对立（如例ａｃ），有的是彼此对立（如例ｄ　ｅ）。更多用例参见王永娜（２０１６）、冯胜利、王永

娜（２０１７）。需要注意的是，并非所有受单双音节控制的语法现象都是语体机制造成的，而是说正式体和非

正式体之别在单双音节控制的语法现象中有系统的表现。

⑨ 一般语体分析常常将“挖掘”类词语和“掘”类词语都被归入书面语，模 糊 了 它 们 之 间 的 语 法 对 立（如“挖 掘

潜力—＊掘潜力、＊挖掘土—掘土”），实际上两者仍 有 语 体 之 别。另 外，例 中“挖”类 词 语 和“掘”类 词 语 的

语体差异则不是来自语法成分的轻重长短，而是属于下面所言的韵律上的自由黏着之别。

⑩ 注意，功能词的韵律、句法常不自由，因此其别体表现不能从语体成分的自由黏着来看。

瑏瑡 当然，特定交流方式、语域、文类，有的会存在某种语体形式的使用倾向。

瑏瑢 由于语义运作定律尚未展开系统研究，这里的陈述主要涉及韵律（语音）和句法词法方面。

瑏瑣 从术语层级及其分工的角度考虑，我们这里将离衡律、平衡律归入语体定律，而将悬差律、齐整律做更广的

理解，既可以用来描写语体定律，又可以用来描述文体定律。如律诗合乎齐整律，词合乎悬差律（故词又称

长短句），赋则是齐整律和悬差律的结合。如何将相 关 概 念 和 术 语 系 统 化，也 是 语 体 语 法 当 前 所 要 展 开 的

基础研究内容之一。冯胜利、王丽娟（２０１８）在论述韵律与文学的关系时，将韵律文体学的基本规则概括为

齐整律、长短律、悬差律，这是合乎这种术语体系的概括。

瑏瑤 相对于“修理电脑、阅读报纸”，“修电脑、读报纸”显然是非正式体的口语体或通用体表达。而俗语性的“穿

小鞋、走后门”则是非常口语性的表达了。王永娜（２０１７）对 汉 语 动 词 在 长 短、齐 整 特 征 制 约 下 所 呈 现 的 语

体等级做了系统研究，请参看。

瑏瑥 注意，句层面的“论文写了”是话题—述 题 结 构，可 以 成 立；短 语 层 面 的“＊论 文 写 了”是 定 中 结 构，不 能 成

立。两者性质不同。话题结构的运作与ＣＰ层面有关。

参考文献

陈海洋主编　１９９１　《中国语言学大辞典》，江西教育出版社。

方　梅　２００７　语体动因对句法的塑造，《修辞学习》第６期。

冯胜利　２００３　书面语语法及教学的相对独立性，《语言教学与研究》第２期。

冯胜利　２０１０　论语体的机制及其语法属性，《中国语文》第５期。

冯胜利　２０１１　语体语法及其文学功能，《当代修辞学》第４期。

冯胜利　２０１５　语体语法的逻辑体系及语体特征的鉴定，《汉语应用语言学研究》第４辑，商务印书馆。

冯胜利　２０１８　《汉语语体语法概论》，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冯胜利、施春宏　２０１８ａ　论语体语法的基本原理、单位层级与语体系统，《世界汉语教学》第３期。

冯胜利、施春宏　２０１８ｂ　从语言的不同层面看语体语法的系统性，冯胜利、施春宏主编《汉语语体语法新探》，

中西书局。

冯胜利、王丽娟　２０１８　《汉语韵律语法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

冯胜利、王永娜　２０１７　语体标注对语体语法和叙事、论说体的考察与发现，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研究中心

编《汉语应用语言学研究》第６辑，商务印书馆。

何大安　２００１　声韵学中的传统、当代与现代，《声韵论丛》第１１辑，台湾学生书局。

贺　阳　２００８　《现代汉语欧化语法现象研究》，商务印书馆。

胡明扬　１９９３　语体与语法，《汉语学习》第２期。

黄　梅　２０１５　《汉语嵌偶单音词》，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金立鑫、白水振　２０１２　语体学在语言学中的地位及其研究方法，《当代修辞学》第６期。

刘大为　２０１３　论语体与语体变量，《当代修辞学》第３期。

—９１—



刘大为　２０１７　作为语体变量的情景现场与现场描述语篇中的视点引导结构，《当代修辞学》第６期。

刘艳春　２０１６　辩论与演讲语体多维度、多特征对比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第５期。

刘艳春　２０１９　小说等四语体在语体变异模式中的定位与特征———基于１７个语体的 语 体 变 异 多 维 度 考 察，

《江汉学术》第１期。

吕叔湘　１９７８　漫谈语法研究，《中国语文》第１期。

骆健飞　２０１７　论单双音节动词带宾的句法差异及其语体特征，《语言教学与研究》第１期。

孟子敏　２０１０　“了１”“了２”在不同语体 中 的 分 布，载 齐 沪 扬 主 编《现 代 汉 语 虚 词 研 究 与 对 外 汉 语 教 学》第 三

辑，复旦大学出版社。

孟子敏　２０１３　《政府工作报告》的语言学考察，载冯胜利主编《汉语书面语的历史与现状》，北京大学出版社。

孙德金　２０１２　《现代书面汉语中的文言语法成分研究》，商务印书馆。

索绪尔　１９１６　《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岑麒祥、叶蜚声校注，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年。

陶红印　１９９９　试论语体分类的语法学意义，《当代语言学》第３期。

陶红印　２００７　操作语体中动词论元结构的实现及语用原则，《中国语文》第１期。

王洪君、李榕、乐耀　２００９　“了２”与话主显身的主观近距交互式语体，《语言学论丛》第４０辑，商务印书馆。

王　力　１９４４　《中国现代语法》，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５年。

王丽娟　２０１８　汉语旁格述宾结构的语体鉴定及其语法机制，《语言教学与研究》第６期。

王永娜　２０１５　《汉语合偶双音词》，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王永娜　２０１６　《汉语书面语正式语体语法的泛时空化特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王永娜　２０１７　“长短”“齐整”特征制约下的汉语动词的语体等级，《语言教学与研究》第５期。

谢耀基　１９９０　《现代汉语欧化语法概论》，香港光明图书公司。

张伯江　２００５　功能语法与汉语研究，《语言科学》第６期。

张伯江　２００７　语体差异和语法规律，《修辞学习》第２期。

赵元任　１９９１　汉语地名声调的社会政治色彩，载《语文论集》（四），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朱德熙　１９８７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对象是什么？《中国语文》第５期。

朱　军　２０１７　《汉语语体语法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

朱赛萍　２０１５　《汉语的四字格》，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Ｂｉｂｅｒ，Ｄｏｕｇｌａｓ　１９８８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ａｃｒｏｓｓ　Ｓｐｅｅｃｈ　ａｎｄ　Ｗｒｉｔｉｎｇ．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Ｂｉｂｅｒ，Ｄｏｕｇｌａｓ　＆Ｓｕｓａｎ　Ｃｏｎｒａｄ　２００９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Ｇｅｎｒｅ　ａｎｄ　Ｓｔｙｌ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Ｋｕｂｌｅｒ，Ｃｏｒｎｅｌｉｕｓ　Ｃ．１９８５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ｉｚｅｄ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Ｔａｉｐｅｉ：Ｓｔｕｄｅｎｔ

Ｂｏｏｋ　Ｃｏ．Ｌｔｄ．

Ｗｈｙ　ａｎｄ　Ｈｏｗ　ｃａｎ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　ｂｅ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Ｓｈｉ　Ｃｈｕｎｈｏ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Ｒｅｇｉｓｔｅｒ　ｉｓ　ａ　ｎｅｗ　ｂｒａｎｃｈ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ｓ．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ｆｉｒｓｔ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ｓ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ｒｈｅｔｏｒｉｃ

ａｎｄ　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　ｏｎｅｓ，ｔｈｅ　ｌａｔｔｅｒ　ｏｆ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ｌｙ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ｆｏｒｍａｌ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ｓ．Ｔｈｅｎ　ｉｔ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ｃｌａｒｉｆｉｅｓ　ａｎｄ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ｓ　ｗｈｙ　ａｎｄ　ｈｏｗ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　ｃａｎ　ｂｅ　ａ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ｉｔｓ　ｂａｓｉｃ　ｉｄｅａｓ，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ｗｈｉｃｈ　ｐａｖｅｓ　ｔｈｅ　ｗａｙ　ｔｏ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ｂａｓｉ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ｏｆ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ａｓ　ａ“ｇｒａｍｍａｒ”ｉｎ　ｔｈ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ｒｅｇｉｓｔｅｒ　ｇｒａｍｍａｒ，ｒｈｅｔｏｒｉｃ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ｆｏｒｍａｌ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ｒｅｇｉｓｔｅｒ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ｂｉｇ　ｇｒａｍｍａｒ

—０２—


